
〔2024〕28 号

关于转发《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举办 2024 年江
苏省中小学生实验能力大赛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级市（区）教育局（教体文旅委），各直属中小学校：

根据省教育厅要求，现转发《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举办 2024

年江苏省中小学生实验能力大赛的通知》（苏教办备函〔2024〕1

号）给你们，请按文件要求完成前期相关工作。市级比赛时间待

定。

联系人：张梦婷，联系电话：65204331。

附件：《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举办 2024 年江苏省中小学生

实验能力大赛的通知》（苏教办备函〔2024〕1 号）

苏州市教育局

2024 年 3 月 25 日



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
苏教办各函 匚⒛彳〕1号

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举办⒛z年江苏省
中小学生实验能力大赛的通知

各设区市教育局 :

根据 《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公布9022-⒛25学年中小学生竞

赛活动项目的通知》(苏教办基函 匚⒛”〕53号 )精神,现就举

办2怩4年江苏省中小学生实验能力大赛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加强中小学科学教育和实验教学的有关

要求,推动全省中小学校开齐、开足、开好实验课程,鼓励和引

导广大中小学生积极参加科学实验活动,切 实提升实验教学质量

和效益,培育学生科学素养、探究精神和实践动手能力,培养新

时代创新人才后各军。

二、活动时间

⒛γ年4月 至8月 。

三、参赛对象

小学参赛对象为全省zO23¨⒛24学年度五年级学生;初 中参

赛对象为全省⒛23ˉ⒛24学年度八年级学生;高中参赛对象为全



省2∞3-⒛⒉学年度高二年级学生。

四、比赛学科

本次比赛学科为小学科学、初中生物、高中物理和高中化学。

五、其他

各地要认真落实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规定,积极做好本

次大赛的宣传、发动工作,在确保学生和教师安全的前提下做好

各级比赛的组织工作。

附件:⒛24年江苏省中小学生实验能力大赛方案

(此件主动公开 )

★
登智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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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⒛Ⅱ年江苏省中小学生实验能力大赛方案

一、比赛学科、比赛内容与参赛对象

(一 )小 学科学

比赛内容:按照课程标准 , 学生在⒛23-2024学 年度第二学

期结束时必须掌握的科学实验知识和技能,以及应用相关知识和

技能通过实验探究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
参赛对象:全省⒛⒛9凼4学年度五年级学生。

(乒 )初中生物

比赛内容:按照课程标准 , 学生在⒛23-2024学 年度第二学

期结束时必须掌握的生物实验知识和技能,以及应用相关知识和

技能通过实验探究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
参赛对象:全省⒛⒛-⒛彳学年度八年级学生。

(三 )高 中物理

比赛内容:按照课程标准 , 学生在⒛23-2024学年度第二学

期结束时必须掌握的物理 (含必修课程和选择性必修课程 )实验

知识和技能,以及应用相关知识和技能通过实验探究解决问题的

能力。

参赛对象:全省zO⒛冖⒛z学年度高二年级学生。

(四 )高 中化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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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赛内容:按照课程标准,学 生在⒛23ˉ⒛24学年度第二学

期结束时必须掌握的化学 (含必修课程和选择性必修课程 )实验

知识和技能,以及应用相关知识和技能通过实验探究解决问题的

能力。

参赛对象:全省⒛⒛砭陇4学年度高二年级学生。

二、赛程安排

本次大赛分江苏省中小学生实验知识竞赛、分区赛和总决赛

等三个阶段进行。

(一 ) 江苏省中小学生实验知识竞赛

江苏省中小学生实验知识竞赛作为江苏省中小学生实验能

力大赛的子赛项和前置赛项,包含初赛和复赛两个环节,均 以线

上答题方式进行,由 省教育装各与勤工俭学管理中心负责命题和

组织实施。

1.初赛:每名学生在比赛开放期间可有2次答卷机会。鼓励

学校发动对应年级学生全员参加(未参加实验知识竞赛初赛的学

生不得参加实验能力大赛的后续比赛 ),欢迎其他年级学生自愿

参加 (不 记名次,不参加后续比赛 )。 初赛计划于⒛24年⒋5月

进行。

2.复赛:以县 (市 、区)为 单位 (直属学校由设区市 )设

立考场,组织获得复赛资格的学生统一时间集中参加比赛 (不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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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一考场内参赛的学生成绩无效 ),复赛成绩计入实验能力太赛

总分。复赛计划于⒛⒛年5月 下旬至6月 间择期举行。

高中学生可同时报名参加物理、化学两个学科的实验知识竞

赛。实验知识竞赛具体举办时间、组织方案等另行通知。

(二 )分区赛

分区赛由设区市负责,各设区市教育主管部门制定比赛方

案,报太赛组委会各案后组织实施。原则上分区赛比赛方案中应

对县 (市、区)、 学校组织选拔的规模和方式提出要求。分区赛

比赛形式包括实验操作 (占 总分不少于sO%)和其它类型 (如笔

试、虚拟仿真、合作探究等 )。 分区赛成绩排名前4名 的选手获

得参加总决赛的资格。

各设区市务必保证分区赛选拔过程的公平性与公正性。若有

获得总决赛参赛资格的选手自愿放弃参加总决赛,分区赛组织单

位应根据分区赛排名顺序递补选手参加总决赛。每位选手仅能参

加一个学科的总决赛。

(三 )总决赛

总决赛由省教育装各与勤工俭学管理中心负责组织实施,比

赛形式包括笔试或虚拟仿真 (所 占权重为10%)、 个人实验操作

(所 占权重为ω%)、 合作实验探究 (所 占权重为犭%)等。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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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总决赛选手的实验知识竞赛复赛成绩将纳入选手总决赛成绩

(所 占权重为5%)。

总决赛计划于zO24年 8月 举办,具体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。

三、奖项设立

(一 )个人奖

1.实验知识竞赛:以设区市为单位,每学科按在指定考场

完成复赛的学生数设金奖 (5%)、 银奖 (10%)、 铜奖 (15%)

和优胜奖 (⒛%),未在指定考场完成复赛的学生成绩无效。

2.实验能力大赛:按分区赛每学科个人总分排名前⒛%(按

进一法计算 )的 学生获三等奖 (参加总决赛的学生以总决赛排名

设奖),按总决赛总分排名,每学科设特等奖10名 ,一等奖16

名,其余为二等奖。

3.每位获得三等奖及以上的参赛学生可上报1名 指导教师,

获奖学生的指导教师获得对应指导教师奖。

4.每学科在总决赛合作实验探究环节得分之和排前3的选

手组获最佳合作奖;实验探究题成绩排名前3名 的学生获得最佳

探究奖。

(二 )团体奖

按照每个设区市每学科参赛学生在总决赛中的总分排名,分

别设立学科团体奖:特等奖1个 ,一等奖2个 ,二等奖3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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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优秀组织奖及先进个人

1.学校优秀组织奖:各县 (市 、区)根据学校实验知识竞

赛初赛的参与率及日常实验教学开展情况推荐不超过本地区参

赛学校数zO%的名额获
“
大赛组织工作先进校

”
称号,并向设区市

申报,经设区市审核后报大赛组委会 (市直属学校由设区市直接

向大赛组委会申报 )。 获
“
大赛组织工作先进校

”
的学校可申报先

进个人1名 (如果获优秀组织奖学校的学生参加了多个学科的比

赛,可根据实际情况每学科申报最多1名 先进个人 )。

2.县 (市、区)优秀组织奖:由设区市结合各县 (市、区 )

实验知识竞赛组织情况和日常教学开展情况综合评定(具体方案

由设区市自行确定 )后 向大赛组委会申报,每设区市推荐优秀组

织奖3个。获优秀组织奖的单位可同时申报先进个人1名 。

3.设 区市优秀组织奖:由 大赛组委会结合各设区市参加实

验知识竞赛初赛的情况 (总分ω分,每学科各占15分 ,计算方式:

按指定年级参赛人数比例排名,第一名得15分、第二名得14分、

第三名得13分 ,以此类推 )和总决赛的获奖情况 (总分钔分,每

学科各占10分 ,计算方式:选手获特等奖得4分、一等奖得3分、

二等奖得2分、三等奖得1分 ,按每设区市每学科的总分排名,第

一名得10分、第二名得9.5分、第三名得9分 ,以此类推 )综合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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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,设优秀组织奖5个。获优秀组织奖的单位可申报先进个人2

名,其余设区市大赛组织单位可申报先进个人1名 。

4.承办大赛总决赛的设区市可另向大赛组委会推荐不超过

3个参与组织工作的单位获优秀组织奖,被推荐单位可同时申报

先进个人2名 。

(四 )设 区市可根据辖区内学生参加实验知识竞赛和分区赛

的情况设立相应市级奖项,具体方案由各市制定。

— 8-


	电话通知稿〔2024〕28号
	2

